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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踝產學專題對談交流會 

足部輔具的理論與實務（一） 

自本年度產學聯盟計畫通過以來，已舉辦了兩次學術研討會及

一次高階產學座談會。會中邀請了多位國內骨科、復健科、物理治

療與職能治療等相關醫學科系的知名學者專家，開啟了足踝醫學相

關議題跨科別與跨領域對話。 

為使產學能就專題進行更深入的探討與意見交換，特於 12月 17

日下午 1:00~5:00，假台大公衛學院拱北講堂舉辦了『產學專題對談

交流會』。其中有 14 位醫學專家與會，涵蓋了骨科、復健科及物理

治療各科專家；包括有台大醫院、台北慈濟醫院、台北榮民總醫院

及林口長庚醫院。本次亦有多位在學的博、碩士研究生與會，另有

多位開業物理治療師的參與，座無虛席，氣氛熱絡。 

業界代表計有 11 家廠商 25 位代表與會，除了足踝相關的產業

如：零售鞋業、訂製鞋業、訂製鞋墊業等，另有運動科技、國內外

醫療器材輔具業、醫療器材商或醫療器材製造業者、智財權事務所

業者與諮詢業者。 

此次交流會為首次嘗試，除對足踝輔具-鞋墊理論包括 Root、

Kirby 和 Nigg 等幾位大師的理論作系統性之回顧，尤其難能可貴的

是台灣足踝穿戴裝置協會理事長也針對目前理論之不足，利用我們

在足踝輔具的研究心得，提出了本土的見解與主張，冀希在國際舞

台跟西方先進國家一爭短長。案例分享部分有走四方客製鞋墊物理

治療師提出兩個案例分享及凱京鞋業提出預製鞋墊案例，臺大醫院

提出臨床案例分享。針對實務議題，學界、醫界及廠商間都紛紛提

出看法及建議，彼此互動熱絡，大家收穫滿滿。                         

  

  
 
 

國際合作計畫成員招募 

國科會足踝智慧穿戴裝置產學聯盟計

畫主持人陳沛裕醫師，刻正籌擬參加

CORNET 跨國產學合作計畫，題目暫

定為｢智慧鞋之醫療應用｣，預定合作

國家為日本，竭誠歡迎國內學界與業

界參加，意者請洽產學聯盟胡瑜庭管

理師。電話: 02-3366-9097 e-mail: 

yutinghu@g.ntu.edu.tw 

活動預告 

讀書會即將開始，敬請期待~ 

聯盟會員持續招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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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集錦 

產學專題對談交流會-足部輔具的理論與實務（一） 

本聯盟於 2022 年 12 月 17 日（六）假台灣大學公衛學院拱北講堂

，與「台灣足踝穿戴裝置協會」共同舉辦『產學專題對談交流會-足部輔

具的理論與實務（一）』。 

本次專題交流會以足部輔具—鞋墊為題，希望除理論完整介紹與發

表本土主張外，產學可就實際案例進行了解與探討；在討論過程中，產

業界、學界與醫界都表達各自看法，於案例討論中充分互相交流。 

足踝智慧穿戴裝置產學聯盟陳沛裕計畫主持人，並於交流會介紹國

科會跨國 CORNET 計畫，以智慧醫療的應用為主軸，希望協會及所屬會

員能加入，透過與日本的跨國合作，進行技術研發交流與智慧醫療產品

探討。 

本次學術研討會的詳細會議流程與花絮，請參考： 

https://alliance.m-data.org/index.php/home-2/activity/2022-12-17/ 

本次學術研討會的演講錄影，請參考： 

足部輔具的療效: https://youtu.be/LGlSD3uUw6o 

足部輔具了理論變革: https://youtu.be/enNDoDCYzVs 

聯盟會務 

廠商會員拜訪 

2022/12/02  凱京鞋業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現地訪談 

  2022/11/18  居家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現地訪談 

  專業技術諮詢 

  2022/12/21 美國癌症專家吳立德醫師  產學聯盟辦公室 

  2022/12/15  阿瘦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及特助 產學聯盟辦公室 

  2022/11/25 日本 Unitec 公司社長   產學聯盟辦公室 

  2022/10/27 光品醫事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  產學聯盟辦公室 

專題報導 

產學聯盟為使學界、醫界及產業對於政府各單位的補助計畫有個較

完整的認識，特將目前經濟部以業界核心，所提供的相關補助計畫做一

整理與簡述，本期文章: 經濟部產業輔導計畫統整，希望讓大家了解國

家目前推動的重點方向，對政府產業輔導計畫有更清楚地藍圖，也讓學

界及業界能根據自身狀況，妥適運用政府各項輔導資源。 

 

 

活動花絮 

 

 

 

 

 

 

 

https://alliance.m-data.org/index.php/home-2/activity/2022-12-17/
https://youtu.be/LGlSD3uUw6o
https://youtu.be/enNDoDCYz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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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產業輔導計畫統整 

台灣足踝穿戴裝置協會  秘書長蘇瑛玟 

  為使學界、醫界及產業解對於政府各單位的補助計畫有個較完整的認識，

特將目前經濟部對學界、業界的相關補助計畫做一整理與簡述，希望讓大家了

解國家目前推動的重點方向，對政府產業輔導計畫有更清楚地藍圖，也讓學界

及業界能根據自身狀況的妥適運用政府各項輔導資源。 

  經濟部旗下有很多機構，但針對產業輔導，依照各局處功能與企業規模，

主要有下列協助產業創新研發之措施，請參考圖一： 

1. 中小企業處：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SBIR) 

2. 商業司：服務業創新研發計畫(SIIR) 

3. 工業局： 

(1) 協助傳統產業技術開發計畫(CITD) 

(2) 產業升級創新平台輔導計畫(TIIP) 

4. 技術處： 

(1)  法人科技專案 

(2)  業界科技專案（A+企業創新研發淬鍊計畫) 

(3)  學界科技專案 

 
圖一 經濟部協助產業創新研發之措施 

 

  上述各項補助措施若是以計畫規模大小為縱軸，前瞻研發技術及商品化/應

用服務為橫軸，可將各計畫定位。 

1. 計畫規模大小：其中 SBIR 計畫規模小，CITD 及 SIIR 計畫規模次之，

A
+企業創新研發淬鍊計畫及 TIIP計畫規模最大。 

專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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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計畫屬性: A
+企業創新研發淬鍊計畫較偏前瞻技術研發，SBIR 橫擴技

術研發與商品化/應用服務。CITD、SIIR 及 TIIP 較偏向商品化/應用服

務。請參考圖二。 

 
圖二 經濟部補助計畫定位圖 

 

以下就經濟部補助計畫個別簡述如下： 

中小企業處 

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 SBIR (Small Business Innovation Research)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推動「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SBIR 計畫），旨

在帶動國內中小企業創新研發活動，協助其知識布局培育研發人才，並期望

運用研發成果扶植產業體系，促進臺灣經濟發展。  

  本計畫包含一般型及主題式聯盟（如圖三所示）。一般型補助國內廣大

中小企業創新研發活動，促進中小企業持續投入研發資源、提高研發成果商

品化價值，並引導國內學研機構協助中小企業強化研發能量，進而帶動國內

產業升級轉型；主題式聯盟計畫配合行政院「5+2 產業創新計畫」、「六大

核心戰略產業推動方案」等產業政策，依據政策引導方式採取由上而下 (top-

down)公告「政策議題」或「特定主題」，鼓勵企業攜手合作。  

1. 一般型設計架構依申請階段分為「先期研究 /先期規劃 (Phase 1)」、

「研究開發 /細部計畫(Phase 2)」與「加值應用(Phase 2+)」，再依申

請對象分為「個別申請」及「自提式聯盟」。其中，「加值應用

(Phase 2+)」為鼓勵完成「研究開發 /細部計畫 (Phase 2+)」之企業進

階申請。 

2. 主題式聯盟項下設「研究開發 /細部計畫(Phase 2)」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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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SBIR 架構圖 

 

計畫申請時間： 

1. 一般型計畫：隨到隨審。  

2. 主題式聯盟：依計畫官網公告為主。 

申請階段劃分： 

1. 先期研究/先期規劃(Phase 1) 

係指針對具產業效益之創新構想進行小規模實驗或數值分析以驗證該構

想可達成預期技術（計畫）目標之研究。  

2. 研究開發/細部計畫(Phase 2) 

係指針對具產業效益及明確可行性之創新構想進行產品、生產方法或服

務機制研發，其中生產方法之研發可延伸至小量試產階段、創新服務模

式可延伸至試營運階段。  

3. 加值應用(Phase  2+) 

係指將 Phase 2 或創業型 SBIR-創新擇優(Stage 2)研發成果產品商品化

所須之工程化技術、工業設計、模具開發技術、試量產技術、初次市場

調查等規劃，以達成技術加值，產品加值或價值鏈連結與加值。  

計畫期程與補助款上限詳如表一，依不同階段不同組合，補助金額各有不同。 

以上資料出自 111年度 SBIR申請須知。 

詳細資料請参考官網連結: https://www.sbir.org.tw/ 

  

https://www.sbir.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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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SBIR申請計畫期程與補助款上限 

申

請

項

目 

個別申請 

(1家) 

自提式聯盟 

(3家以上) 

主題式聯盟 

(3家以上) 

企

業

資

格 

中小企業 

中小企業需佔計畫成員

須 60%以上，且為主導

廠商 

中小企業需佔計畫

成員須 60%以上，

且為主導廠商 

計

畫

屬

性 

創新技術/ 

創新服務 

創新技術/ 

創新服務 

前瞻科技整合/ 

終端服務共創 

申

請

階

段 

Phase1 Phase2 Phase2
+
 Phase2 Phase2

+
 Phase2 

計

畫

期

程 

6個月。 以 2 年

為限。 

以 1 年

為限。 

以 2 年為

限。 

以 1 年為

限。 

以 2 年為期，1 年 1

審，第 1 年結案審查

通過方可執行第 2 年

計畫。 

補

助

上

限 

100 萬

元 

全 程

補 助

金 額

不 超

過

1,000

萬

元。 

全程補

助金額

不超過

500 萬

元。 

全程補助

金額已成

員家數乘

以 1,000

萬元為上

限，且最

高不超過

5,000 萬

元。 

全程補助

金額已成

員家數乘

以 500 萬

元 為 上

限，且最

高不超過

2,500 萬

元。 

全程補助金額已成

員家數乘以 1,000 萬

元為上限，且最高

不超過 5,000萬元 

備

註 

1.個別申請案撥付補助款每年不超過 500 萬元。聯盟案撥付補助款原則每年不超過成員家

數乘以 500萬元，每家成員廠商全程補助以 1,000 萬元為上限。 

2.個別案申請若先申請 Phase1 且經審查結案再申請 Phase2 者，全程補助金額不得超過

1,200 萬元，撥付補助款每年不得超過 600 萬元。 

3.生技製藥計畫經審查同意可延長執行期間，(1)Phase1 階段可延長至 9 個月；(2)Phase2 階

段可延長至 3年；(3)Phase2
+階段可延長至 1.5年；(4)主題式聯盟可延長至 3年。 

4.申請 Phase2及 Phase2
+計畫之每案補助款上限依計畫執行月數比例遞減。 

5.補助款上限計算方式，以個別申請 Phase2計畫舉例說明如下: 

  (1)為執行過先期計畫者(Phase1)，若計畫期程為 18個月，補助款上限為: 

     1,000 萬元除以 24個月再乘以 18個月等於 750萬元。 

  (2)已執行過先期計畫者(Phase1)，若計畫期程為 18個月，補助款上限為: 

     1,200 萬元除以 24個月再乘以 18個月等於 9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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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司 

服務業創新研發計畫 SIIR (Service Industry Innovation Research) 

計畫目的： 

  本計畫鼓勵商業服務業以「數位應用、體驗情境、低碳循環」為主題，

提出創新研發計畫，其構想須超越目前同業水準，且具市場可行性。另鼓勵

推動服務生態系，串聯連鎖加盟，以達到企業合作共同成長。  

計畫申請時間：一年一審，申請時間另行公布。  

申請資格： 

1. 國內依公司法、有限合夥法或商業登記法設立之公司、有限合夥或商業

（以下簡稱企業）。 

2. 非屬銀行拒絕往來戶及無退票紀錄，且淨值為正值。  

3. 每企業及代表人以申請 1 組並以 1 案為限，3 年內累計補助不超過 2 案

為原則。 

4. 合作創新組別：  

(1) 服務生態系須至少 3 家共同申請，且企業間不得為企業會計準則公

報第 14 號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國際會計準則第 24 號所稱

之關係人。  

(2) 連鎖加盟體系須以成立 3 年（含）以上總部之單一品牌申請，且該

品牌有 7 家（含）以上公開營業之實體門市。  

計畫補助分為兩種: 

1. 個別創新（單一企業申請） 

(1) 先期創新（未獲 SIIR 補助） 

(2) 轉型創新（曾獲 SIIR 補助） 

2. 合作創新 

(1) 服務生態系（至少 3 家企業共同申請） 

(2) 連鎖加盟體系（至少 7 家門店之總部申請）  

計畫經費補助請參考表二，依計畫類型各有不同補助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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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SIIR 計畫類型與補助金額  

計畫類型  計畫補助金額  

個別創新  

(單一企業) 

先期創新  

。  未曾獲 SIIR 補助。  

。  上限 150 萬。  

。  符合國際服務貿易輸出，上限 200 萬。  

轉型創新  

。  曾獲 SIIR 補助。  

。  上限 300 萬。  

。  符合國際服務貿易輸出，上限 350 萬。  

合作創新  

服務生態系  

(至少 3 家企業) 

。  補助上限 : 

主導單位 300 萬，成員單位 150 萬。  

。  總補助上限 1,000 萬。  

連鎖加盟體系  

(至少 7 家門店) 

。  補助上限 : 

連鎖加盟總補助上限 500 萬。  

。  總部成立 3 年以上以單一品牌申請。  

以上資料出自 111 年度 SIIR 計畫申請攻略。  

詳細資料請参考官網連結:https://gcis.nat.gov.tw/neo-ss/Web/Default.aspx  

 

工業局 

協助傳統產業技術開發計畫 CITD (Conventional Industry Technology 

Development)  

  我國傳統產業昔日核心競爭優勢，大量生產之代工模式及生產後之運

籌能力，因中國大陸、東歐等新興國家投入國際市場，挾其勞資低廉和高

成長之內需市場等因素而逐漸式微。為解決傳統產業所面臨之困境，經濟

部於 99 年 11 月 15 日依產業創新條例第九條第二項訂定「經濟部協助產

業創新活動補助及輔導辦法」，據以推動「協助傳統產業技術開發計

畫」，期透過提供傳統產業研發補助資金，鼓勵業者自主研發，以厚植我

國傳統產業之創新研發能力、加速升級轉型及提升競爭力。  

計畫申請時間：一年一審，申請時間另行公告。  

申請資格： 

1. 製造業。 

2. 技術服務業（自動化服務、資訊服務、智慧財產技術服務、設計服

務、管理顧問服務、研究發展服務、檢驗及認證服務、永續發展服

務、資料經濟服務、系統整合服務或資訊資安全服務）。 

申請補助類別如下：  

1. 產品開發：補助業者自主開發新產品，每案補助上限為 200 萬元。 

2. 研發聯盟：配合產業發展政策，鼓勵上中下游供應鏈或跨領域合作業

者，以產業聚落「聯合開發」模式，協同進行新產品開發或設計。每

案總補助上限為 1,000 萬元，主導業者補助上限為 250 萬元，其餘參

與聯盟成員每家補助上限為 200 萬元。 

https://gcis.nat.gov.tw/neo-ss/Web/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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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產學合作研發：由經濟部與科技部合作，鼓勵業者與學校合作進行新

產品開發與設計。  

。 共同申請（1 家業者及 1 家大專院校）：每案補助上限為 200 萬

元整（大專院校執行經費不得超過總經費之 30%）。 

。 聯盟申請（至少 2 家業者及至少 1 家大專院校）：每案總補助上

限為 1,000 萬元，主導業者補助上限為 250 萬元，其餘參與聯盟

成員每家補助上限為 200 萬元（大專院校執行經費不得超過總經

費之 30%）。 

計畫經費補助請參考表三，依計畫類型各有不同補助金額。  

 

表三 CITD 計畫補助類型與補助金額  

計畫類型  補助上限  

產品開
發  

1 家業者  每案 200 萬元。  

研發聯
盟  

1 家主導業者  

2 家以上之其他業者、法人  

每案總補助上限 1,000 萬
元 。  

主導業者補助 250 萬元。  

其餘每家補助上限 200 萬
元。  

產學合
作研發  

共 同 申
請  

1 家業者  

1 家大專院校  

每案補助上限 200 萬元。  

業者自籌款至少應為總經費
50%。  

大專院校執行經費不得超過
總經費之 30% 

聯 盟 申
請  

1 家業者  

2 家以上其他業者、大
專院校  

每案補助上限 1,000 萬元。  

主導業者補助上限 250 萬
元。  

其餘業者及大專院校補助上
限 200 萬元。  

業者自籌款至少應為總經費
50%。  

大專院校執行經費不得超過
總經費之 30% 

以上資料出自 111 年度第二梯次 CITD 計畫說明。 

詳細資料請参考官網連結: 

https://www.citd.moeaidb.gov.tw/citdst/web/Index.aspx 
 

產業升級創新平台輔導計畫 TIIP (Traditional Industry Innovation Platform) 

  為協助推動產業升級轉型，經濟部工業局推動「產業升級創新平台

輔導計畫」，  藉由補助機制配合政府重要產業政策，引導業者開發具

市場競爭力之產品或服務，提升自主研發能量，協助構築我國創新生態

系之形成，達到提升我國產業附加價值、  產業結構優化，並鏈結國際

市場。 

https://www.citd.moeaidb.gov.tw/citdst/web/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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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補助類別：  

1. 廠商自訂題目  

。 廠商自提研發，採隨到隨審  

。 補助比率上限 40% 

(1) 產業高值計畫  

(2) 創新優化計畫  

(3) 新興育成計畫  

2. 主題引領:  主題式研發計畫  

。 政府制訂主題項目，採部定期公告  

。 補助比率 40%~50% 

計畫經費補助請參考表四，依計畫類型各有不同補助金額。  

表四 TIIP計畫補助類型與補助金額  

計畫補助 補助金額 

廠商自提 

產業高值計畫 

隨到隨審 補助比率上限 40% 創新優化計畫 

新興育成計畫 

主題引領 主題式研發計畫 定期公告 補助比率 40~50% 

以上資料出自 111 年度 TIIP 計畫說明會簡報。  

詳細資料請参考官網連結: https://tiip.itnet.org.tw/index.php 

 

技術處 

  技術處推動我國產業技術研發與創新，規劃執行科技專案，整合法人

研究機構、產業界與學術界能量，研發前瞻且具產業應用潛力之技術，促

進新興產業發展與產業升級轉型。  

法人科技專案   

  補助八大法人等二十多個研究機構發展前瞻關鍵的產業技術、建構產

業創新走廊，完善研發環境與基礎設施，促進跨界跨域合作，強化研發成

果落實至產業界運用。  

業界科技專案 

  補助企業投入創新前瞻技術研發，從事創新研發到價值創造之活動，

鏈結跨國企業研發體系，完備我國產業生態發展，提升國際市場競爭力。  

學界科技專案 

  以補助學界方式，促成、培育學界前瞻技術能量形成新創事業，轉型

推動「科研成果價值創造計畫」(價創 2.0)，打造新興科技產業聚落。  

https://tiip.itnet.org.tw/index.php
https://www.moea.gov.tw/MNS/doit/content/Content.aspx?menu_id=13395
https://www.moea.gov.tw/MNS/doit/content/Content.aspx?menu_id=13392
https://www.moea.gov.tw/MNS/doit/content/Content.aspx?menu_id=13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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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資料請参考官網連結: 

https://www.moea.gov.tw/Mns/doit/home/Home.aspx  

 

  本次先介紹與業界較相關的業界科技專案，亦即 A
+企業創新研發淬

鍊計畫。透過此計畫推動引導企業投入更具價值的前瞻產業技術開發，並

鼓勵進行垂直領域及跨領域整合，使產業創新成果發揮更大效益，完備我

國產業生態發展。此計畫屬於規模較大且鼓勵跨國申請。  

主要計畫類型與內容說明如表五。  

表五 A
+企業創新研發淬鍊計畫  

計畫類型  內容說明  

前瞻技術研發計畫  

。  申請單位應以單一企業、多家企業

或單一企業與研究機構共同提出。  

。  須由業者擔任主導單位，且業者投

入經費應占總計畫經費 50%以上。  

鼓勵國內企業在臺成立研發中心計畫  112 年 1 月 1 日停止受理  

全球研發創新夥伴計畫  

。  不超過 3 年為原則  

。  補助比例最高不得超過計畫總經費

之 50%，每家公司之補助款亦不得

超過該公司計畫經費之 50%，其餘

部分由申請單位自籌。  

專案計畫  

國際創新研發合作補助計畫  

。  單一企業或多家企業聯合提出申請

(以下簡稱申請廠商) 

。  補助比例最高不超過臺方計畫總經

費之 50%，其餘部分由申請單位自

籌。  

快速審查臨床試驗計畫 (Fast 

Track) 

 

智慧電動車輛關鍵零組件自主

開發研發補助計畫  

。  以不超過 3 年為原則。  

。  補助比例不超過計畫總經費 50％，

其餘由申請單位自籌。  

詳細資料請参考官網連結:https://aiip.tdp.org.tw/  
 

https://www.moea.gov.tw/Mns/doit/home/Home.aspx
https://aiip.tdp.org.tw/

